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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辦理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以下簡稱教學實踐升等）審查，特依

據本校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各學院及非屬系所院級（以下簡稱院）應依據本要點訂定該院教學實踐升

等審查準則，經院務（中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送人事室備案。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依據本要點與院教師教學實踐升等規定，

訂定該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學實踐升等規定，經系（所）務（中

心）會議、學位學程委員會通過陳院長(學術副校長)核定後，送人事室備

案。 

三、本要點所稱教學實踐升等，係指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

作為送審代表作，以教學場域及受教者為研究對象，在課程設計、教材、

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

驗證成效之歷程，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於

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之成果。 

四、申請教學實踐升等教師(以下簡稱申請升等教師)，應具備下列各項基本條

件： 

(一)最近四年於本校每學期授課課程教學意見調查平均數在四分以上者。 

(二)最近五年須至少獲得一次系級教學優良教師或績優通識教師獎。 

(三) 有提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

術報告者。 

五、教學實踐升等審查項目分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及「教學實踐研

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各項目總分以一百分計算，未達七十分者為

不及格。審查內容及評分標準如下（審查項目評分表如附表一）： 

(一) 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項目（合計一百分）：指本校教師評鑑之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項目（採計至申請前一學期最近八學期計分）。 



 

1. 教學項目：教師評鑑之教學項目成績配分六十分 

2. 研究項目：教師評鑑之研究項目成績，配分二十分 

3. 輔導及服務項目：教師評鑑之輔導及服務項目成績，配分二十分。 

 (二) 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項目（一百分），包含以下二項： 

1.教學科目之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成效之成果：為申請升等教師對所教學

科目之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結果。 

2.教學影音及教學歷程檔案： 

      （1）教學影音：由申請升等教師自行選擇教學主題及內容進行二個小時

之教學演示，並以雙機以上錄製成光碟等影像資料，且不得剪接。 

      （2）教學歷程檔案：說明拍攝教學影音課程之教學設計（含目標、教學

方法與策略、評量方式等）、學生學習成果分析或教學相關成果與

回饋、教學省思等，以 A4規格之資料冊或印刷裝訂成冊。 

六、審查程序分為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初審、院複審及校決審三級。初

審由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中心、

學位學程）教評會) 辦理，複審由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辦理，複審通過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決審。審查

程序如下： 

(一)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初審： 

申請升等教師應填妥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及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審查

項目評分表，檢齊教師評鑑評分表、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

告（含教學影音及教學歷程檔案，一式五份）及相關佐證資料送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初審，經審查具備本要點第四點各項基本條件，

且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審查項目評分表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三

項合計達七十分以上，同意申請升等，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 

(二)院複審： 

凡通過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初審之申請升等教師，將其教學實踐研

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含教學影音及教學歷程檔案，一式五份），連

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審查項目評分表、教師評



 

鑑評分表及相關佐證資料送所屬院教評會辦理審查，院教評會複評具備本

要點第四點各項基本條件，且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審查項目評分表之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三項合計達七十分以上，同意申請升等，送校教

評會辦理決審。 

 (三)校決審： 

1.凡通過院教評會複審之申請升等教師，應將其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專門

著作或技術報告（含教學影音及教學歷程檔案，一式五份），連同教師

資格審查履歷表、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審查項目評分表、教師評鑑

評分表及相關佐證資料，送校教評會辦理審查後，辦理教學實踐研究

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校外審查。 

2.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校外審完成後，由人事室彙整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審查項目評分表、教師

評鑑評分表、教學實踐研究成果技術報告（含教學影音及教學歷程檔

案）、校外審查成績及相關佐證資料，再提校教評會決審。 

3.校教評會決審完畢，由人事室將會議紀錄簽請校長核定後十日內將審

查結果通知有關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及申請升等教師。升

等通過者，由人事室於規定期限內主動通知辦理報教育部發給教師證

書事宜，未能於期限內檢齊有關資料證件送校轉陳教育部辦理教師資

格審定因而導致權益受損時，由該申請升等教師自行負責，不得異

議。升等結果若為未通過者，本校應以書面敘明具體理由並附註救濟

條款告知當事人。 

七、教學實踐升等校外審查規定如下： 

(一)校辦理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校外審查時，審查人選由

院教評會推薦至少十人參考名單，併同校教評會委員推薦至少十人以上

參考名單，陳請學術副校長及教務長共同隨機抽取校外學者專家五人審

查。選定人選後，由秘書室辦理校外審查。 

(二)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校外審查成績七十分以上者為

及格。外審作業應送五位審查人審查，須至少四位以上審查人審查成績



 

及格者，為升等通過。 

八、本校教師申請教學實踐升等，其申請資格條件、任教年資計算、申請限制、

升等時程及程序、外審人員迴避規定、迴避名單提出、申請駁回、審查結果、

救濟程序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辦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 

九、經校決審未通過教學實踐升等審查之教師，再次申請教學實踐升等，仍須

依本要點規定及程序辦理之。 

十、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之教學實踐升等審查，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